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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失業問題與「十一五」規劃 

 

中國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在 2006 年就業形勢分析報告中指出，

2006年中國大陸勞動人口總量供過於求的問題將更趨嚴重，供需缺口高達 1,400萬

人。失業問題是中國大陸在發展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最棘手問題。近年來在中國大陸

當局的正視下，透過財政政策的積極支持與再就業的培訓，使社會得以保持一定的

穩定，但就業壓力未減。進入「十一五」期間，中國大陸當局如何調整其就業政策

也成為各界所關注的焦點。本文首先將說明中國大陸失業壓力的成因，接著介紹中

國大陸近年來對就業扶持的相關政策，最後探討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大陸當局的

相關就業規劃。 

 

 

一、中國大陸失業問題與成因 

 
隨著中國大陸市場經濟改革的持續推動，大量國有企業職工的裁撤以及農業生

產效益逐年下降所形成廣大剩餘勞動人口，加上中國大陸人口自然增長率居高不

下，每年新增約 800萬人的壓力，在勞動人口嚴重供過於求的情況下，使得中國大

陸就業情勢持續惡化。中國大陸國家發改委在 2006 年就業形勢分析報告中指出，

2006 年 16 歲以上的人口增長將達高峰值，新增勞動力 1,700 多萬；全年城鎮需要

安排的就業總量為 2,500 萬人，但估計新增就業機會只有 1,100 萬個，將有 1,400

萬人找不到工作。中國大陸國家信息中心的高輝清指出，中國大陸自經濟改革以來

第三次失業高峰正來到，且情況較前兩次更嚴重。第一次失業高峰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的知青返鄉，當時以國家安排方式，解決失業壓力；第二次是 90年代末的大

批國企工人下崗，是透過「政府+市場」解決再就業問題；而這一次因為不僅需要工

作的人數是前所未有的高，且面臨許多產業產能過剩的嚴重局面，新增就業機會減

少(見圖一)，因此使得這次的失業高峰問題將較以前更加嚴重。根據統計數字也發

現，近年來新增就業人數呈現逐年減少，但城鎮登記失業率卻逐漸攀升的局勢。2004

年中國大陸城鎮新增就業人數達到高峰為 980萬人，但 2005年降至 935萬人，估計

2006年僅能新增 900萬人的就業人數；失業率—城鎮登記失業率註 1 (中國大陸官方

公佈的失業率)近年來雖呈現緩步攀升的態勢，從 1985 年的 1.8%升至 2005 年的

4.2%，2006年預定控制在 4.6%，但仍不足以反應真實的情況。因為這數據的統計沒

有包括未去登記的城鎮失業人口、下崗職工以及大量(2-3 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

若將這些都算進去，一般認為中國大陸失業率將達 20%。 

 

 
註 1 中國官方的統計年艦對城鎮登記失業人員的意義為:有非農業戶口，在一定的勞動年齡內，有勞

動能力，無就業而要求就業，並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求職登記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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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 5-10 年中國大陸的就業壓力依然嚴峻，因為造成中國大陸長久以來

失業壓力的問題持續惡化，且又有新問題的產生。這些壓力、問題主要來自於下列

四個方面: 

 

第一、中國大陸勞動力過多: 

 

預料在未來 10 年內中國大陸人口自然增長仍難以遏制，年增長率維持在 0.8%

左右，每年新增人口數在 500-700 萬人，2015 年之後人口成長率才會逐漸減緩(見

表一)。 

 

表一:中國大陸人口發展及預測 

年 
總人口數 

 (億人) 

人口自然增

長率(%) 

勞動年齡 

人口(億人) 

每年新增人

口數(億人) 

2000 12.69 0.856 8.61 - 

2001 12.80 0.822 8.74 0.08 

2002 12.91 0.796 8.88 0.10 

2003 13.01 0.811 9.01 0.08 

2004 13.12 0.797 9.13 0.08 

2005 13.22 0.789 9.25 0.08 

2006 13.32 0.789 9.26 0.06 

2007 13.43 0.795 9.46 0.05 

2008 13.54 0.806 9.55 0.05 

2009 13.65 0.821 9.65 0.05 

2010 13.77 0.817 9.73 0.04 

2015 14.30 0.697 9.99 0.10 

2020 14.72 0.521 10.04 -0.06 

2025 15.04 0.354 10.18 0.01 

2030 15.25 0.234 10.09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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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總人口數 

 (億人) 

人口自然增

長率(%) 

勞動年齡 

人口(億人) 

每年新增人

口數(億人) 

2035 15.38 0.141 9.38 -0.64 

2040 15.44 0.013 9.58 0.05 

2045 15.38 -0.130 9.50 -0.15 

2050 15.22 -0.256 9.39 -0.18 

註:勞動年齡人口是指 15-64 歲的人口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人民大學課題組，「新型工業化對我國未來 5-10 年就業的影響」，「十一

五」規畫戰略研究。 

 

 

第二、隨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下崗職工人數持續增加，但再就業率卻逐漸下滑: 

 

從 9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以來，下崗職工規模有增無減，1993

年下崗失業 120-180萬人，2000年增加到 1,000萬人。此外還要考慮到行政事業單

位也將如同國有企業一樣逐漸進行改革，它也同樣將釋放出 1/3以上的冗員。按 2002

年國有單位 7163萬人的標準計，在今後 5-10年裁減 1/3的冗員，以 5年計算估計

每年將釋出 477萬人，10年計算則每年 239萬人。對於下崗職工雖然政府予以培訓

並協助再就業，然令人關切的是，近年來下崗職工再就業的情況並不理想，再就業

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1998年下崗職工再就業率 50%，1999年 42%，2000年 35%，

2001年 31%，2002年降到 30%以下。 

 

第三、農村剩餘勞動力將在今後 5-10年進入快速釋放期，每年進入城市的農村剩餘

勞動力將超過 1,000萬人: 

 

中國大陸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導致城鄉差距甚大，農村、農民、農業(中國大

陸所謂的三農)成為中國大陸最弱勢的群體、最弱勢的地區以及最弱質的產業，有人

形容「中國大陸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因為三農的弱、貧、苦以及農業生產

邊際收益的遞減，以致於農村剩餘勞動力逐年增加。根據保守估計 1979年中國大陸

農村剩餘勞動力不到 1億人，至 2000年上升至 1.4億人，估計未來 5-10年將達 2

億人。這些農村剩餘勞動力將形成中國大陸就業的巨大壓力。 

 

第四、基於技術進步導致的結構性失業，以及高校擴大招生引發的高素質人才失業，

也將是今後 5-10年就業壓力: 

 

在「十一五」規劃中，中國大陸政府積極提倡新型工業化，致力發展高技術含

量的工業，隨著技術發展、產業結構升級，在第二產業向高技術與資本密集靠攏下，

形成了機械對勞動人口的排擠，加重了中國大陸結構性失業的壓力，尤其是對低素

質、低技能勞動人口的就業與再就業壓力。除了因技術進步加重結構性失業壓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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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大陸全國各高等教育機構紛紛擴大招生，在嚴峻的就業情勢下，也突顯

出失業高學歷化的結構性問題。在擴大招生下，近年來中國大陸高等畢業生不僅量

大且成長速度迅速。據估計，2006年中國大陸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突破 400萬大關，

達 413 萬人，比上年增加 22%；其中研究所畢業生增加 35%、高職高專畢業生增加

26%。但高學歷並非保證高就業率，2005年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從 2003年

的 83%降至 72.6%。另外一份對 2005年中國大陸失業情況的民調(零點調查)，不僅

突顯出失業高學歷化，且有低齡化的現象。根據該調查顯示在失業人口中，有 35%

的失業人口在 35歲以下，以及有 51.1%的失業人口具有高中以上的學歷。故可預期

在未來 5-10年隨著中國大陸技術持續發展，以及提倡高等教育下，若無妥善配套措

施，勢必將加重中國大陸結構性的失業壓力。 

 

 

二、失業救助之相關政策以及發展困難點 

 

面對嚴峻的失業問題，為維持社會穩定，自 1998年起，中國大陸當局從財政政

策方面著手，例如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提供必要社會救助，以及推出相關就業扶持

政策等。但在這當中因城鄉二元制等體制性的問題，以致成效受限，難以普及到中

國大陸廣大農村剩餘勞動力人口身上。 

 

 

(一)在社會救助方面: 

 

中國大陸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建構三條保障網，以提供必要的社會救助: 

 

第一條保障: 

 

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即在企業內建立在就業服務中心或類

似機構，為下崗職工發放基本生活費，繳納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費用，

以及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其資金來源採「三三制」，即財政預算安排 1/3、企

業負擔 1/3，社會籌集(包括從失業保險基金中調劑)1/3。但實際上，由於下崗

職工主要集中在經營虧損之企業內，企業出資困難，因此實際上中央財政佔 60%，

社會佔 30%，企業僅佔 10%。1998-2003 年中央財政用於中央與地方的下崗職工

生活保障資金達 693.7億元。 

 

第二條保障: 

 

進一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中國大陸失業保險建立於 1986年，於 1999年進

一步完善保障範圍及監督系統，包括擴大保障範圍、提高企業負擔額度、提高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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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層級與完善監督等。在擴大保障範圍方面，不僅限於原有的國有企業及職工，

還延伸到城鎮各類企業、事業單位，使城鎮各類企事業單位的全體勞動者享有平

等的參加失業保險的權利；企業負擔比例，也從職工薪資的 1%提高到 2%；提升

統籌層次則從地區的縣級提升高由地市層級統籌，並規定由勞動、財政、銀行三

方面進行監督互相制約，防止基金流失。 

 

第三條保障: 

 

防線則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是中國大陸對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

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城市居民給予必要幫助的制度，是城鎮居民基本保障的最後一

條防線。發放對象是對無生活收入來源、無勞動能力又無法定贍養人、撫養人的

城市居民，以及收入低於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 

 

根據上述三條保障，其運作的框架乃是:城鎮職工下崗後，首先進入再就業

服務中心，領取基本生活費；滿三年仍未就業者進入失業保險，領取失業保險金；

享受失業保險(不超過 2 年)仍未就業者(包括其他低收入者)進入最低生活保

障。其中第一條保障是過度性的安排，計畫將逐漸與失業保險並軌，最後形成兩

條保障。 

 

 

(二)就業扶持政策: 

 

在就業扶持政策方面，中國大陸當局主要採取減免稅收、增加投入以及促進就

業與再就業。包括: 

 

1.支持下崗、失業人員自謀職業，對其從事個體經營的，3 年內免徵營業稅、城

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和所得稅，免收管理類、登記類和證照類的所有各

項行政事業性收費；並提供最高額度 2萬元，最長 2年的小額擔保貸款，並由

財政全額貼息。 

 

2.鼓勵服務型企業吸納下崗失業人員。對各類服務類型企業新增國有企業下崗失

業人員並簽訂 3年以上勞動合同的，按照用人數提供 3年的社會保險補貼；若

當前招用下崗失業人數達職工人數 30%以上並簽訂 3 年以上勞動合同的，3 年

內免徵企業所得稅、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 

 

3.對就業困難者實行再就業援助。對這類政府投資開發公益型崗位如清潔人員

等，其中尤以安排男 50歲、女 40歲以上(俗稱「4050工程」)之就業困難者再

就業為主。 

 



 72 

4.加大再就業資金投入。各級政府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再就業資金投

入，主要用於社會保險補貼、崗位補貼、小額貸款擔保和貼息、再就業培訓補

貼、職業介紹補貼等。2005年中國大陸中央財政安排 109億元人民幣支援下崗

職工再就業，比上年增加 26億元。 

 

5.加強培訓，提升下崗人員素質。1998年中國大陸政府推出「三年千萬」再就業

培訓計畫，即在 1998-2000年的 3年內組織 1,000萬下崗職工參加職業指導和

轉業培訊。執行結果，3 年內共培訓 1,300 萬人，接受培訓半年以上的下崗職

工再就業率達 60%以上。從 2001年起實施第二期「三年千萬」再就業培訓計畫，

其間 2002 年中國大陸中央要求各級政府建立公共就業服務制度，免費提供職

業介紹與培訓，所需經費由中央對困難地方補助。此外，從 2004 年開始，培

訓對象擴大至農村勞動力。 

 

(三)體制問題: 

 

中國大陸戶籍制採城鄉二元制，在城鄉二元制下，佔中國大陸人口約 70%的農

村農民其身分是世襲的，是一出生即具有的個人身份，且是社會階層最底層的群體，

沒有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農民的戶籍在城鄉之間不能自由遷徙，也沒有擇業自由。

雖然在 1980年代後期，稍微富有的農民通過各種途徑實現「農轉非」－即從戶籍制

度上由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但近年來許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重要

城市因擔心農民人口大量湧入影響本地經濟發展，進而推出許多措施限制人的流動

與遷徙，以及歧視農民進城工作的作法。故在這城鄉二元制下，隨著城鄉發展差距

的日益擴大，反映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農民素質偏低、生活環境落後，

轉而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工作。然所引發農民就業歧視以及缺乏醫療與子女教

育等社會保障問題，突顯出城鄉二元制下中國大陸農民的卑賤。 

 

 

三、「十一五」之就業規劃 

 

面對中國大陸已進入勞動力增長高峰期，且未來 5-10 年壓力不減下，在

2006-2010年的第十一個五年規畫中，中國大陸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表示，「十一五」

期間將實施發展經濟與促進就業並進的就業發展戰略。 

 

 

(一)在發展經濟方面: 

 

1.加速發展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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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十一五」規劃中，中國大陸當局並未特別強調要發展服務業，但

鑒於服務業可吸納大量不同層級如勞動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等的獨特性，

以及國際發展經驗發現，製造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和水平後，隨著產業結構升級

和技術進步，其吸納就業的能力開始下降，服務業將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行業，

故近年來中國大陸當局視發展服務業為解決中國大陸嚴峻就業情勢的主要政策

與方針，並也得到一定的成效。2002年與 1978年相比，中國大陸服務業就業人

數從 0.49億人增加到 2.11億人，新吸納 1.62億就業人口，佔非農產業全部新

增就業人數的 65%，特別是自 1998年以來，中國大陸非農產業中就業增長全部

源自於服務業。因此面對未來將有大量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業就業、大量城市

下崗失業人員和城鄉新增勞動力與大量受過高等教育人群需要就業等多層級就

業壓力，加速服務業發展將持續為中國大陸當局嚴峻就業壓力的主要出路。 

 

「十一五」規劃雖然並未特別提及如何發展服務業，但鑒於近年來中國大

陸高層相關談話可知，發展外包服務業，推動「中國大陸服務」的崛起，使「中

國大陸服務」、「世界辦公室」成為繼「中國大陸製造」、「世界工廠」之後的外

貿第二引擎，將是未來幾年中國大陸發展服務業的重要方針。早在 2003年中國

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座談會上即明確指出，「我們在繼續

鼓勵外商投資製造業、服務業領域的同時，要重視跨國公司內部服務業外包的

新趨勢，積極創造條件，以新的方式拓展吸收外資的新領域。」2004年她進一

步要求，努力實現從單純發展現代製造業為主向發展現代製造業和承接國際服

務外包並舉的轉變。在 2006年 2月初於四川成都召開的「第三屆國際投資促進

論壇」上中國大陸商務部官員表示將採取一系列措施，全力推動「中國大陸服

務」崛起。中國大陸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司司長李志群表示，承接海外公司的

服務外包，是服務貿易的新方式，是一種全新的「智力出口方式」，無污染、無

能耗、有利於轉變貿易增長方式，也是勞務輸出的新方式，相當於在境內實現

了勞務出口。中國大陸未來出口的主戰場將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延伸。 

 

「千百十工程」是中國大陸商務部計畫推動「中國大陸服務」崛起的措施

之一，該工程計劃每年投入不少於一億人民幣的資金，在今後 3-5年內建設 10

個中國大陸承接服務外包的基地，推動 100 家跨國公司將其部份外包業務轉移

到中國大陸，同時培養 1,000家大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企業，特別要打造 10個

具有萬人規模的服務外包企業，以全方位接納國際服務外包業務。這工程將採

取市場化運作與政府指導、扶持相結合的「官助民辦」的體制。 

 

而鑒於中國大陸大學、中學、專科畢業生的外語能力和基本商務技能普遍

較低等的缺點，中國大陸當局將從下列幾個方面推動外包服務業的發展。第一，

予以政策鼓勵，包括將外包服務業列入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鼓勵類，以及

將其列入國家支援和扶助主要對象所在省、市優勢產業指導目錄；第二，創造

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如在當前人才供求矛盾突出的情況下，通過政府提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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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務和培訓支援如專項資金、聯合網上招聘等方式解決。第三，加大企業培

育力道，包括對企業通過國際認證給予資金扶持、推動國家開發銀行設立專項

信貸額度、促進中國大陸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為大型離岸外包項目提供項目信貸

保險服務等；第四，繼續加大知識產權的保護力道，在基地城市建設知識產權

和個人資訊保護的小環境，推廣大連市關於制定個人資訊保護行業規範的經

驗，在國家層面與有關部委協商制定個人資訊保護方面的規定。此外，中國大

陸政府還將加大投資促進工作、創建國際化的服務外包溝通和交易平台、建立

服務外包統計制度等。據了解，日本、南韓、美國、歐洲將是中國大陸發展外

包服務業的重要市場。 

 

2.加速解決「三農」問題: 

 

不同於加速發展服務業，對於加速解決「三農」問題，是中國大陸「十一

五」規劃中重要議題。因為「三農」問題的解決關係到中國大陸能否達成全面

建設小康社會的國家目標。對此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席馬凱表

示，在「十一五」期間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以破解三農難題。這將從三方

面著手，第一，提高解決問題的層級，從城鄉統籌發展的層級解決三農問題，

不再單從農業、農村、農民的角度解決「三農」問題，將農業生產、農村發展

以及農民增收放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和諧社會建構、以及國民收入分配和再

分配中的統籌考慮中。第二建立工業反哺農業、城鄉支持農村的長效機制，包

括財政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機制、對農業農村投入穩定增長的機制，以及保障農

民合法權益的機制。縮小農民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公共文化、公共安全和

社會保障等方面與城市居民的差距。在「十一五」期間將要重點加強農村義務

教育和公共衛生，加快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加大扶貧減貧力道，以及

有條件的積極探索並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第三，加強建設農村，在積

極推進城鎮化、減少農村人口的同時，也要把農村建設好，加強農村道路、通

信、電網、飲用水、瓦斯用電及垃圾處理等方面的建設。 

 

雖然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大陸當局將從上述三個方面解決「三農」問題，

但追根究底中國大陸「三農」的問題在於解決中國大陸農村人口不斷增加但農

業生產資源卻越來越少的尖銳問題，以及在城鄉二元制下農民遭受種種歧視缺

乏社會保障的問題。解決了前項問題，即解決了中國大陸廣大農村剩餘勞動力

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學者專家均認為其出路在於將農村就業人口的非農化和

城鎮化，農民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進城變成市民，實現多數農

民就業的非農化和城鎮化，使依賴於土地人口減少，土地的使用和農業的經營

才能更有效率，留在農業中的勞動力才能從專業、大規模的農業經營生產活動

中獲取更高的收入，實現農民數量減少收入增加、農業競爭力增強，農村社會

得以進一步發展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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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實現農村人口就業的非農化和城鎮化，這須要改革實施已久的城鄉二

元制，改變城鎮及農村戶籍分類，讓農民能充分享受自由進城和自由遷移的權

利，以及取消針對農民工進城的種種准入限制，實行一視同仁、平等的競爭；

城市政府把進城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勞動保障及其他服務和管理納入財政預

算；支持農民創業；將農民工的培訓納入各級公共財政的支持範圍，實施「農

民培訓、政府買單」的政策；制訂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促進法，以優化農村剩

餘勞動力就業環境，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局面。 

 

 

(二)在促進就業方面: 

 

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大陸勞動及社會保障部表示，將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

政策，對現行各項政策進行調整和充實，使得政策延續、範圍擴大、城鄉統籌就業。

其中於 2005 年底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就業在就業工作的通知>中

即明確指出，「十一五」期間的就業再就業工作主要任務是: 

 

1.基本解決體制轉軌遺留的下崗失業問題，重點作好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下崗失業

人員、國有企業關閉破產需要安置人員的再就業工作。 

 

2.努力做好城鎮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工作，積極推動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以及提高

勞動者職業技能和創業能力。 

 

3.改善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環境，積極推進城鄉統籌就業。 

 

4.加強失業調控，減少長期失業人數。 

 

5.加快就業法制建設，逐步建立就業與社會保障工作的聯動機制。 

 

在解決體制轉軌遺留問題中，中國大陸當局藉由此通知擴大優惠、保障對象，

從過去僅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各種財政、培訓、就業優惠擴大至廠辦大集體企業

下崗職工。而對於改善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環境中，中國大陸當局回應了解決「三

農」問題的需要，逐漸實現將農村人口之就業向非農和城鎮轉移的政策。於 2006

年 3月底在<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中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進一

步清理和取消各種針對農民工進城就業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限制，清理對企業使

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和行政收費，不得以解決城鎮勞動力就業做為理由來清退和排

斥農民工，以及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工資保障金制度，切實解決農民工工

資偏低和拖欠問題，逐步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以及解決其子女上學問題。對

於農民工轉移就業和職業技能培訓問題，<該意見>也要求建立健全縣鄉公共就業服

務網站，為農民轉移就業提供免費政策諮詢、資訊提供與職業介紹等服務；完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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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培訓補貼辦法，對參加培訓的農民工給予適當培訓費補貼；要求大力發展面向

農村的職業教育，鼓勵農村初、高中畢業生接受正規職業技術教育。此<意見>的發

行，顯示出中國大陸當局開始逐漸改革城鄉二元制的就業管理體制，朝實行城鄉平

等就業方向邁進。 

 

另外，中國大陸當局也透過各種優惠措施繼續鼓勵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這包

括: 

 

1.對持<再就業優惠證>人員從事個體經營的，在規定限額內減免營業稅、城市維護

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和個人所得稅，以及免收屬於管理類、登記類和證照類的各

項行政事業性收費，期限最長不超過 3年。 

 

2.對持<再就業優惠證>人員、城鎮復原轉業退役軍人和城鎮其他登記失業人員從事

個體經營自籌資金不足的，可提供小額擔保貸款。 

 

3.鼓勵企業吸納就業，對當年新聘用持<再就業優惠證>人員，並與其簽訂 1年以上

勞動合約及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按實際聘用人數，在規定期限內定額依次減免營

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和企業所得稅，期限最長不超過 3年。 

 

4.持<再就業優惠證>的「4050」人員靈活就業後申報就業並參加社會保險的，給予

一定數額的社會保險補貼，期限最長不超過 3年。 

 

四、結語: 

 

嚴峻的就業壓力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所要面對的長久問題，也是中國大陸人口

出生率居高不下以及體制轉軌所遺留的問題。面對嚴峻的失業問題，中國大陸政府

一方面透過財政支持與就業培訓，協助失業人員再就業及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另一

方面則透過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機會，是過去也是未來 5-10年，乃至今後 50年內的

基本戰略。對於「十一五」規劃，中國大陸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表示，將實施發展經

濟與促進就業並進的就業發展戰略。透過加速服務業發展，尤其是外包服務業，以

及解決農村人口非農化與城鎮化，與進一步擴大失業人員之財政支持與就業培訓對

象，做為舒緩中國大陸失業壓力與維持社會穩定的基本策略。 

 

然而從近年來中國大陸當局對失業人員之相關財政政策扶持中也看到中國大

陸農民的可悲，雖然自 1998年開始中國大陸當局即提出三條保障網，但對象僅侷限

於國有企業下崗職工，2005年底擴大至廠辦大集體企業，至今仍未將廣大的農村剩

餘勞動力納入。而在城鄉二元制下，也突顯出農民因戶籍因素，不得自由遷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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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擇業的自由，即使進城工作，也備受歧視，所從事的多事城市居民所不願意

做的卑賤工作，也沒有醫療等社會保障，其子女受教育也是一大問題。所幸這些問

題逐漸浮上檯面，希望在「十一五」期間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簡淑綺> 

 

 

 

參考資料: 

 

1. 中國大陸人民大學課題組，「新型工業化對我國未來 5-10年就業的影響」，「十一

五」規劃戰略研究。 

2. 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課題組，「”十一五”期間中國大陸

服務業發展的思路、目標和體制政策保障」，「十一五」規劃戰略研究。 

3. 中國大陸經濟週刊，「第 3次就業高峰來臨」，2006/02/16。 

4. 中華會計網校，「中國大陸失業問題與財政政策研究」，2006/6/12。 

5. 北京晚報，「中國大陸失業人群高學歷化 51%具有高中以上文憑」，2005/12/27。 

6. 田剛、劉謹，「靠”中國大陸製造”不夠，”中國大陸服務”或成外貿第二引擎」，

經濟參考報，2006/08/01。 

7. 邱澤奇，「爆發點在哪裡—失業問題對中國社會穩定的影響分析」，中國社會學網。 

8. 新華網，「我國逐步實行城鄉平等的就業制度」，2006/03/28。 

9. 新華網，「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進一步加強就業再就業工作」，2005/11/09。 

10.新華網，「勞動保障部部長談”十一五”期間勞動保障政策」，2005/11/13。 

11.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加快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與對策」，「十

一五」規劃戰略研究。 


